
陇川县护国乡人民政府

2022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
一、项目名称

1、乡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

2、乡人代会会议经费（50人×360元/人.年×2次）

3、乡人大代表活动经费（50人×800元/人.年）

4、乡镇文化站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

5、村民小组补助（37个×800元/个.年）

二、立项依据

（一）乡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乡人代会会议经费（50人×360元/人.年×2次），项目实施依据是：陇发[2015]19号文件，《中共陇川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

（二）乡人大代表活动经费（50人×800元/人.年），项目实施依据是：陇人办发[2019]32号文件，陇川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陇川县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使用的意见》

（三）乡镇文化站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项目实施依据是：陇办发[2010]119号文件，《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四）村民小组补助（37个×800元/个.年），项目实施依据是：陇川县护国乡村民小组名单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单位：陇川县护国乡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序号
	项目名称
	基本性质
	用途及主要内容
	涉及范围

	1
	乡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


	经常性项目、事业发展类
	主要用于保证乡人大主席团依法履职，保证乡人大主席团经常性工作高速运转
	护国乡人大代表主席团日常工作及活动开支

	2
	乡人代会会议经费（50人×360元/人.年×2次）


	经常性项目、事业发展类
	保障乡人代会会议经费需求，保障人代会按期圆满的进行
	护国乡人大代表会议经费

	3
	乡人大代表活动经费（50人×800元/人.年）


	经常性项目、事业发展类
	切实保障人大代表履职
	护国乡人大代表开展相关活动经费

	4
	乡镇文化站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


	经常性项目、事业发展类
	切实保障乡镇文化建设工作。
	护国乡文化站组织开展一些民间文艺活动及比赛等相关文化建设相关工作经费

	5
	村民小组补助（37个×800元/个.年）


	经常性项目、事业发展类
	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保障各村民小组工作开展的经费


	保障各村民小组正常工作所发生的开支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项目申报的主要建设任务

1.乡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支持护国乡人大主席团积极开展一系列相关工作，如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执法检查，营造全乡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良好氛围与秩序；对全乡环境面貌和产业发展进行视察，促进相关工作的开展；积极开展工作评议活动；加强重大实事及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等。

2.乡人代会会议经费（50人×360元/人.年×2次）：会上，各代表团认真审议各项工作报告，通过听取报告，代表们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护国发展。

3.乡人大代表活动经费（50人×800元/人.年）：高度重视上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署，将相关活动的进行作为人大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研制定实施方案，并召开动员会议，组织相关科室开展工作。

4.乡镇文化站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积极开展乡镇文化活动，完善文化阵地的设施，多层次、多渠道地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引导老年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扩大老年体育宣传，逐步带动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以便更好地增进广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促进我乡老年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5.村民小组补助（37个×800元/个.年）：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保障各村民小组工作开展.

六、实施周期

 2022年—2022年

七、资金安排情况

陇川县护国乡2022年项目预算安排13.36万元，由陇川县财政局划拨。其中：乡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1万元，乡人代会会议经费（50人×360元/人.年×2次）3.6万元，乡人大代表活动经费（50人×800元/人.年）4.0万元。乡镇文化站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1.8万元，村民小组补助（37个×800元/个.年）2.96万元。

八、项目实施计划

1.乡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乡人大主席团依法履职的过程中产生的开支，持相关凭证据实报销。

2.乡人代会会议经费（50人×360元/人.年×2次）：召开乡人代会前期、中期、中期产生的会议开支。

3.乡人大代表活动经费（50人×800元/人.年）：乡人大代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期间发生的支出。

4.乡镇文化站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乡文化站开展相关文化活动开支。

5.村民小组补助（37个×800元/个.年）:年度终了，核对人员无误后由银行代发到个人账户。

九、项目实施成效

1、经济效益：促进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积极发展产业，提高人均纯收入，完成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经济指标，推动护国乡经济社会发展，努力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和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2、社会效益：让代表依法履行好代表职责，联系群众，了解选民的愿望和要求;让选民掌握代表的履职情况，反映问题，提出意见，促进代表更好地履职，形成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全面落实人代会确定的各项决议，积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作出贡献。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文体活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全乡文化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